
产学研合作平台设立运行流程图

（平台主管单位履行）

接受平台考核评价及激励

平台功能及可行性、必要性调研论证（报告）

与合作方洽谈（协议）。审议审核协议内容、合作方质信及能力等

科研（横向）和非专用的综合性平台
归口交由合作交流处

审查、签认

教学、科研（纵向）、学生、人事、
资产等专用平台交由归口职能部门

审查、签认

重大平台

履行学校学术及党政议事规程

一般性平台

交由归口职能部门分管领导审批

协议审签：法律法规审查（政策法规处）→院长或其委托人签准→党政办签章

确定平台负责人及合作方主要负责人

制订平台经费、设施、运行等管理办法（归口审查部门签认）

平台建
设运行

平台（协议）
修改补充或终止

接受归口部门督
察；面向全校开放

建设运行和利用情况报告（每年 6、12 月底交归口部门及合作交流处）

相关材料交合作交流处备案。设立（或终止或修改）认定


